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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尼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为什么这

些人对待自己国度的同胞就像对待敌人一

样？公众需要公务员承担职责和义务，并

且这些职责和义务必须公开。‘秘密’是‘恐

惧’的代言词。”

　　边沁的观点不仅影响了议会和大众对

马志尼事件的反应——民众对于终结政务

机密、提供透明度的呼声不断，而且也影

响了美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神秘的神

授君权已被民主所取代，统治者因选举而

产生，国家事务应向民众公开。在民主国

家，公开性是政府应该具备的美德。

隐私权是如何被提出来的
　　

　　比边沁关于公开性的观点更有影响的

是随着家庭生活而产生的对于隐私的要

求。隐私权随着个人主义的诞生而诞生，

并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而声势日隆。19 世

纪的美国人对随着家庭生活的界限而产生

的隐私权相当重视。

　　1890 年，两名波士顿律师塞缪尔·沃

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律评论》

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论隐私权》的文章。

　　布兰代斯的父母来自东欧，曾经支持

过发生在 1848 年的奥地利的一次失败的

起义（这次起义就是 1844 年督促英国内

政部私拆马志尼信件进行调查的那位奥地

利大使所担心的事情——四年之后这场革

命还是发生了）。伴随着对起义的镇压而

来的是一场反犹太主义运动，这导致了布

兰代斯一家移民美国。布兰代斯于 1856

年出生于肯塔基州。1870 年代的时候，他

和沃伦同学于哈佛法学院，并协助创办了

《哈佛法律评论》。毕业之后，两人一起

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沃伦来自波士顿

的婆罗门阶层，于 1883 年和一位参议员

的女儿梅布尔·贝尔德结婚。1882 年到

1890 年之间，共有近 60 篇关于沃伦一家

家庭生活的消息见诸报端，其中包括分了

两期刊发、对沃伦夫人的母亲和姐姐葬礼

的头版报道。沃伦为此勃然大怒。 

　　在《论隐私权》一文中，沃伦和布兰

代斯提出了一种从未被界定过的权利——

隐私权。他们认为，隐私权是保护“不可

侵犯的人权”的必要手段。这篇文章的核

心论点出现在以后每一次关于侵犯隐私权

案件的判定中。

　　沃伦和布兰代斯认为，隐私权随着历

史的演进而产生，最终成型于现代社会。

他们认为，隐私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

随着“公开性”的含义和本质的演变而逐

渐生成的。伴随着文明演进而来的是越来

越紧张和复杂的生活。受文化的影响，人

们对公开性变得更加敏感。对个人来说，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空间，独处

和隐私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威胁侵犯着

人们隐私的各种方式就存在于现代生活

中，给人们带来比肉体伤害更加难以忍受

的精神痛苦和错乱：报界的照相机长镜头

伸进了人们的个人生活，越来越多的机器

发明使得本应局限于家庭范围的隐私成为

大众街头巷尾的谈资。

　　布兰代斯于 1916 年起担任最高法院

大法官，判决了 1928 年奥姆斯特德诉美

国政府一案。奥姆斯特德曾是西雅图的一

名警官，后来违反了禁止进口和销售酒精

的“禁酒法令”，成为一名私酒制造者。

奥姆斯特德于 1924 年被捕，指控他的犯

罪证据正是通过窃听得来。1928 年，最高

法院需要判定的问题是，通过窃听取得的

证据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或者说，

这种收集证据的手段是否违反了第四和第

五宪法修正案。最终，法庭以 5:4 的判决，

裁定对奥姆斯特德的窃听符合宪法，奥姆

斯特德被判有罪。（奥姆斯特德在服了 3

年苦役之后，于 1935 年被罗斯福总统特

赦。）布兰代斯对奥姆斯特德的定罪投了

反对票，他认为窃听奥姆斯特德的电话侵

犯了他的隐私权。

　　今天，正如布兰代斯所预测的那样，

随着科技的进步，政府的监控手段不再仅

仅局限于窃听。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说法，

棱镜计划“直接对美国九大因特网公司的

中央服务器进行监控”，虽然所有的公司

都声明这并非实情。

　　当今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最大一个

悖论就是——晒信息和藏隐私：人们一边

形形色色忙着保护自我隐私的人们，透过

一面设计荒诞的棱镜，无止尽地看着自己

和他人折射在其中的面目。

生活在互联网高速时代，指望完全保护个人隐私几近奢侈。


